
致：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 

由：心義行服務社 

關於：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

日期：2014 年 5 月 12 日 

意見書 

我們是一群低收入家庭的婦女，喜聞今年特首施政報告推出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，

目的是鼓勵就業及加強支援下一代，對於手停口停的低收入家庭來說，確是一項德政。我們

嘗試從低收入在職家庭的實際情況，在具體執行的細節上提出一些建議，使政策更貼近民情，

成為真正利民的措施。 

 

低收入在職家庭的工作現況： 

1. 一般家庭(即夫婦二人及其子女)，通常都是丈夫全職工作，而妻子主要是家庭照顧者。 

2. 丈夫雖然全職工作，但卻是「散工」多，即工時不穩定。一年當中，有些月份可以達到

政策要求的每月 208 小時，但有時月份則開工不足。 

3. 由於丈夫收入不穩定，妻子在不影響家庭照顧工作的情況下，都會騰出時間做一些零散

的兼職，幫補家計。 

4. 妻子通常在孩子上學的時間，最有可能外出兼職。如果孩子上幼稚園，工作時數只有 2-3

小時；如果孩子上小學，工作時數則有 5-6 小時。不過，孩子的學校假期便得把妻子召

回家裡去。因此，她們尋找「長工」是困難的。 

5. 我們計算過，幼稚園及小學生全年上學日數大約為 190 天，即是妻子們可以外出工作的

日數也是約 190 天。以此為標準，平均每個月工作 16 天，若每天工作由 2.5 至 5 小時，

每月工作時數平均為 40 至 80 小時。(但請注意，現實中每月工時不會平均分佈) 

 

因應上述的情況，我們建議這津貼在計算工時的方法應該有較多的彈性： 

1. 一般家庭的工時四級制，即是每月工時分為 208、144、80 和 40 小時，津貼由 1040 元、

720 元，再增加多兩級為 400 元、200 元。(以每小時 5 元計算) 

2. 工時按月計算，某些月份達到某一級標準可得某級的津貼 

3. 可合併計算在職家人的每月工時總和 

 

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成長和學習需要： 

1. 十分欣賞這個津貼的其中一個目的是「加強支援下一代」。 

2. 就算已申領家庭為單位的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」的低收入在職家庭，也應給予每名

未滿 21 歲的子女 800 元的額外津貼。 

3. 為了鼓勵就業，釋放家庭勞動力，政府應積極提供資源，增加托兒服務、課餘托管服務、

學校課後留校活動。 

 

聯絡人：何淑儀     

 
(心義行服務社是一個義工註冊團體，致力發展社區網絡，鼓勵社員彼此學習，貢獻己力，自
助互助，服務他人) 
 

立法會 CB(2)1486/13-14(01)號文件 
LC Paper No. CB(2)1486/13-14(01) 


